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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川油设计与色达县人民政府签订《甘孜藏族自治

州色达县天然气利用项目投资建设框架协议》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协议仅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指导和基

础性文件，具体合作方式、合作项目另行商议和约定。本协议的执行情况尚存在

不确定性。 

2、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协议的签订对本公司 2017年度经营业绩

影响较小，对集团长远的战略发展影响较大。 

一、 投资建设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1.近日，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艾普”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四川川油工程技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油设计”或“乙

方”）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色达县人民政府”

或“甲方”）签订了《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天然气利用项目投资建设框架协议》

（以下简称“投资建设框架协议”）。 

以上协议为投资框架性协议，暂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将在签署的《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天然气利用项目投资建设经营协议》后，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2.协议对方情况介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协议对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人民政府。 

公司与色达县人民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 

3.全资子公司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四川川油工程技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注册号为：91510000689942910E 

注册地址：成都市成华区建设北路三段 26号 1栋 2单元 14-17楼 

法定代表人：李余斌 

注册日期：2009年 07月 09日 

注册资本：8,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以下项目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

件经营）工程勘察设计；房屋建筑工程、公路工程、铁路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矿山工程、市政公用工程、通信工程、冶炼工程、化

工石油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工程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二、 投资建设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推进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城镇天然气的发展，提高城镇居民生活

质量，甲方（色达县人民政府）与乙方（川油设计）经友好协商，本着优势互补、

互利双赢、共谋发展的原则，就色达县城镇天然气利用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进行投资建设、开发经营等方面达成以下框架协议，甲乙双方承诺共同遵守执行。

主要内容如下： 

1.项目投资内容：甲方通过招商引资方式，同意乙方投资建设色达县天然气

利用项目；乙方负责在色达县工商局注册成立“天然气公司”，自行投资建设色



达县天然气利用项目，项目投资分两期完成：一期计划投资 3,500万元，完成色

达县城区 LNG（液化天然气）储配站和城区高压、中压天然气管网和部分庭院管

网建设，二期计划投资 2,500 万元，逐步完成重点乡镇、居民集中区供气工程。 

乙方“天然气公司”注册后一个月内，甲方与乙方“天然气公司”签订《色

达县天然气利用项目投资建设经营合同》，并将色达县行政区域内 30 年城镇燃

气特许经营权授予给“天然气公司”。 

2.项目建设覆盖范围：项目覆盖色达县城区、重点乡镇、居民集中区天然气

供气工程。 

3.项目建设时间：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2年内，依据色达县城镇天然气利用总

体规划，分步完成色达县城区、公共事业、重点乡镇、重点居民集中区天然气供

气工程。 

4.双方责任： 

1）甲方负责为乙方“天然气公司”色达县天然气利用项目提供色达县招商

引资、国家规定的政策性补贴等各种优惠政策并促进政策落地；乙方“天然气公

司”享受甲方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落地的红利。 

2）甲方应牵头成立项目建设领导协调小组或指挥部，负责乙方“天然气公

司”公司注册登记、项目建设的协调工作。 

3）甲方在乙方“天然气公司”签订《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天然气利用项

目投资建设经营合同》后，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协调“天然气公司”LNG储配站等

设施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并办理用地手续。 

4）为加快色达县城镇天然气气化步伐，乙方“天然气公司”应采取多种形

式，加大对天然气清洁高效能源的宣传和推广，提高城镇居民、公共事业单位对

天然气安全性、环保性、经济性的认识，激发天然气使用的积极性；在《色达县

天然气利用项目投资建设经营合同》签订后，甲方应适时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对

城镇燃煤、燃木质进行限制，鼓励政府单位、学校、医院、酒店、餐馆等在食堂、



热水、冬季供暖上使用天然气，同时，将天然气供气管道纳入商品住宅楼建设、

验收的必要条件。 

5）乙方“天然气公司”须有稳定的 LNG 气源和必要的应急储配能力，不断

优化 LNG到岸成本和输配设施运营成本；由于 LNG运输距离增加，甲方同意乙方

在色达县居民、非居民燃气配套费及天然气销售价格的收取，原则上不低于甘孜

藏族自治州已核准的价格标准执行，具体收费标准由色达县价格主管部门按天然

气价格及收费管理规定进行核准。 

6）未经甲方书面核准，乙方“天然气公司”不得将色达县行政区域内的部

分天然气市场交由第三方投资经营；自《色达县天然气利用项目投资建设经营合

同》签订后，色达县政府按合同规定特许经营期限内不得将特许经营权授于第三

方。 

7）乙方“天然气公司”须在建成投营后，建立健全天然气售后服务、应急

抢险机制和机构，配备抢险设备，制定应急预案，与甲方形成应急抢险联动机制。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按照恒泰艾普集团公司的部署，为充分利用川油设计在天然气行业和市政行

业的工程设计资质，以及 EPC 工程总包能力，全资子公司川油设计积极在城镇燃

气、工业园区供气、天然气分布式能源、车船供气四方面，拓展天然气利用板块。

本次川油设计与色达县人民政府合作是集团公司在天然气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有

利于发挥集团公司的整体业务布局，提升公司综合盈利能力。鉴于该协议为框架

协议，同时所涉项目需一定的建设周期，因此，对公司近期的业绩影响不大。 

四、风险提示 

1、本协议仅作为推进本次合作的框架性、意向性协议，投资项目尚未形成

具体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具体合作安排及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商议，并以签订的

相应合同为准。 

2、未来在本《投资建设框架协议》下的具体项目投资运作，本公司需根据

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的审



批权限及程序进行审批、实施。 

3、近三年披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如下: 

序号 协议名称 披露日期 进展情况 

1 
关于与中海外能源有限公司签署

战略框架协议的公告 
2016 年 5月 20 日 正常履约中 

2 

关于川油设计与福建省富邦新能

源发展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的公告 

2017 年 3月 27 日 正常履约中 

3 

关于全资子公司川油设计与雅江

县人民政府签订《雅江县天然气 

利用项目投资建设框架协议》的公

告 

2017 年 8月 29 日 正常履约中 

 

五、备查文件 

1、《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天然气利用项目投资建设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10月 20日 




